重庆市永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 庆 市 永 川 区 财 政 局关于落实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一次性用工补贴政策相关事宜的通知
区级相关部门，区内各用人单位：
[bookmark: _GoBack]　　按照区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市政府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政策措施的实施方案》（永川府发〔2016〕17号）精神，为做好用人单位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一次性用工补贴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补贴对象
　　区内在新增岗位吸纳我区户籍的城镇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农村建卡贫困户家庭人员、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失业人员就业（以下简称“三类人员”），且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3个月以上社会保险费的用人单位。
　　二、补贴标准
　　按1500元／人标准，给予用人单位一次性用工补贴。
　　三、补贴程序
　　（一）补贴申报
　　用人单位提交吸纳就业“三类人员”的身份证、户口薄（户主页、本人页和增减页复印在一张Ａ４纸上）复印件、人员类别证明材料（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提供零就业家庭卡、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农村建卡贫困户家庭人员提供镇、街出具的建卡贫困户人员证明；享受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失业人员提供低保证、就业失业登记证或就业创业证）和与单位签订的1年及以上劳动合同原件（复印件须用人单位盖鲜章），填《重庆市永川区用人单位一次性用工补贴申请表》（附件1）、《重庆市永川区用人单位一次性用工补贴人员花名册》（附件2），于每年4月、10月向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申报（申报时附件1、附件2须同时提交纸质件和电子文档）。
　　（二）受理审核。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受理申报后，及时完成申报材料审核（含在社保参保系统核查申报单位为申报补贴人员的参保情况），对申报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的，申报单位应在3个工作日内补充完善。
　　（三）组织公示
　　经审核符合补贴条件的单位和人员，采取网上发布的方式，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四）异议处理
　　公示期间有异议的，由受理单位进行复核。经复核，不符合申报条件的，取消其补贴资格；符合补贴条件的，按规定支付补贴，并将复核结果告知异议提出人。
　　（五）资金划拨
　　符合条件并经公示无异议的，或者有异议但经复核符合条件的，区就业和人才服务局将用人单位申报补贴资料及《重庆市永川区用人单位一次性用工补贴资金汇总表》（附件3）报区人力社保局审核并签署意见后，将公示情况、《重庆市永川区用人单位一次性用工补贴资金汇总表》（附件3）及申请补贴资金函告区财政部门，区财政部门对《重庆市永川区用人单位一次性用工补贴资金汇总表》（附件3）复核无误后，依据公示结果或抽查情况，将补贴资金拨付用人单位银行帐户。
　　附件：
重庆市永川区用人单位一次性用工补贴资金汇总表
重庆市永川区用人单位一次性用工补贴申请表
重庆市永川区用人单位一次性用工补贴人员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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